附件7
广安市普通高中招生工作“七个严禁”规定

一、严禁普通高中学校违规自主招生、违规跨市（州）掐尖招生；

二、严禁为无招生资格的学校进行招生宣传，或允许其进入学校宣传，或为其开展招生宣传提供方便；

三、严禁市外学校针对我市学生的违规招生行为；

四、严禁封锁报考信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限制、误导、强迫学生违背本人意愿填报志愿；

五、严禁各普通高中学校擅自招收本校录取库外的学生；

六、严禁将公办学校招收的学生安排到民办学校就读或将民办学校招收的学生安排到公办学校就读；

    七、严禁擅自提前招生、无计划或超计划招生、招收已被其他学校正常录取的考生、普通高中招收最低控制线下的考生、公办和民办普通高中学校“联合招生”。
